
惠房„2013‟63号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为推进我区新型城镇化建设，按照《关于支持加快安置房建

设工作的意见》（郑房„2013‟130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

定城中村安置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程。 

一、 工作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 

3.《郑州市房屋登记条例》 

4.《房屋登记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68号） 

5.《房屋登记簿管理实行办法》（建住房［2008］84 号） 

6.《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》（住建部公告第 1307号） 

二、办理条件 

1.应当具备的条件： 

先办理初始登记后，而后再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。 

2.应当提交的材料： 

⑴郑州市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； 



 

⑵村民（股东）大会或代表会议做出的对本村、组进行改造

的决议； 

⑶区政府关于提请审批城中村改造方案的请示以及市人民

政府批文； 

⑷安置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产权登记证明； 

⑸城中村基本情况统计表； 

⑹拆迁安置协议（征收补偿协议）及安置通知单； 

⑺被安置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（比对有效身

份证件原件的工作由开发企业或承办单位开展，由开发企业或承

办单位加盖“与原件一致”的章） 

⑻房屋分户平面图 2 份； 

⑼物业维修基金缴存凭证； 

⑽其他必要材料。 

注：被拆迁房屋已办理过房屋所有权证的，还应提交房屋注

销证明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依据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《关于支持加快安置房

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郑房［2013］130 号）的具体要求： 

1.在划拨土地上建安置房要办理商品房房产证，可直接上市

交易。在上市交易时，如需补交土地出让金，由区政府负责筹集

补交，相关规定按市政府最终意见执行。 

2.鉴于安置房建设是以政府为主体，在建设过程当中是先建



设后补办手续，市房管部门的房产测量业务可以先行介入，提前

完成安置房测绘工作，待建设手续完备后即时为安置群众办证。 

3.市房管局将继续做好以前已经承诺的，划拨土地上安置房

办证工作交由区房管部门受理、提供上门服务等工作，争取达到

办证条件的安置房全部在最短时间内办完房产证。 

注：合村并城安置房参照《城中村安置房屋转移登记操作规

程》执行。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城中村  安置房屋  转移登记   规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郑州市惠济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   201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


